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业 (   变更 (
	原企业名称
（变更企业名称填写）
	

	申请企业名称
	

	备选企业名称

（请选用不同的字号）
	1.

	
	2.

	
	3.

	经营范围

（只需填写与企业名称行业表述一致的主要业务项目）
	许可经营项目：

一般经营项目：



	注册资本（金）
	（万元）

	企业类型
	

	住所所在地
	

	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
	

	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权限：

1、同意□不同意□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； 

2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

3、同意□不同意□领取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。



	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
	自
 
年
  月  
日至

年
  月
 日


注：1、手工填写表格和签字请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毛笔或签字笔，请勿使用圆珠笔。

 2、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权限需选择“同意”或者“不同意”，请在□中打√。

3、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可以是自然人，也可以是其他组织；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是其

他组织的，应当另行提交其他组织证书复印件及其指派具体经办人的文件、具体经办人的身

份证件。
⑴

	投资人姓名或名称
	证照号码
	投资额

（万元）
	投资比例（%）
	签字或盖章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填表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、具体经办人信息
	签    字：

	
	固定电话：

	
	移动电话：

	（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、具体经办人

身份证明正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资人盖章或签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更名称由本企业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1、投资人在本页表格内填写不下的可以附纸填写。

2、投资人应对第（1）、（2）两页的信息进行确认后，在本页盖章或签字。自然人投资人由本人签字，非自然人投资人加盖公章。

3、已设立企业申请企业名称变更，加盖本企业公章，无需填写投资人信息。

（2）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提交材料规范

１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；

２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应标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限、授权期限。
３、申请名称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际”字词的，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复印件。

注：  

1、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、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可以通过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《红盾网》（http://www.gzaic.gov.cn）下载或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。

2、提交的申请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。

以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提交原件；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由投资人签署，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。

3、以上需投资人签署的，自然人投资人由本人签字；自然人以外的投资人加盖公章。
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《红盾网》：（http://www.gzaic.gov.cn）   
咨询电话:96633、38920599、38920084、85596566-3607、12315
